附件3
评选办法

一、评选办法 
本次采购采用询价的方式择优选择1家公务车辆采购供应商。
二、评选程序
（一）询价。参加询价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当按照询价通知书的规定一次性报出不得更改的价格。公司接收响应文件并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组织询价评审小组进行评审。   
[bookmark: _Toc130715897]（二）公示。在集团公司官网或其他官方媒介发布候选人公示，公示期不少于1个工作日。
（三）结果确定。经候选人公示无异议或异议处理完毕后，询价结果由综合管理部报公司领导审定，确认询价结果，确定成交供应商，发放成交通知书，按程序签订书面合同，合同签订前应具有律师出具的合同审查意见书。
三、评选标准
从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的供应商中，按照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提出 1-3 名成交候选人。
为防止恶意竞争，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否则询价小组应当否决其投标。本次询价项目“低于成本认定”，为投标人报价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平均报价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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